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永續發展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表 

(114 學年度起入學適用) 

114 年 1 月 6 日學程籌備小組(學程所務)第二次會議通過課程規劃表。 
114 年 4 月 24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必修科目表。 

114 年 5 月 22 日校課程會議通過必修科目表。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所 訂 

專 業

必 修 

ESG 永續發展專論 3 3    每週 3小時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3 3    每週 3小時 

畢業論文 6   3 3  

學術研究倫理 0     
依本校 105 學年度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所訂專業必修學分 小計 12 6  3 3  

所 訂 

專 業

選 修 

SDGs 永續發展論壇 2 1 1    

永續社會專題討論 2 2     

永續觀光專題討論 2 2     

永續生態專題討論 2 2     

永續工程與災害防治 2 2     

公司治理專題討論 2  2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 2  2    

文化資產保存與管理 2  2    

淨零碳規劃管理 2  2    

環境經濟學專論 2  2    

環境科學專論 2  2    

永續馬祖實踐 2   2   

所訂專業選修學分 小計 24      

     必修 總學分數 12      

選修 最低學分數 24  

畢業 最低學分數 36  

修業規定：  
1. 修滿 36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 24 學分) 
2. 選修其它系所相關課程，以 6學分為限。 
3. 依本校博、碩士班章程規定，非本國籍研究生應於畢業前修畢華語文課程 6學分，但

不列入本系畢業學分計算。 
4. 若因修課中途因轉換工作或職務調動至臺灣任職，選修課程可以申請在校本部修習其

他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